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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齐翔腾达 股票代码 00240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军 车俊侠
办公地址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杨坡路 206号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杨坡路 206号
电话 0533-7699227 0533-7699188
电子信箱 zjun2408@163.com 798580194@qq.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405,138,057.33 17,749,171,083.74 -7.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01,049,381.12 1,468,823,846.10 -38.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891,019,039.46 1,449,576,421.83 -38.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47,788,694.96 1,046,351,158.78 0.1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3 0.56 -41.0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1 0.53 -41.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80% 13.88% -7.0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28,949,906,033.33 26,070,511,279.36 1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718,563,099.06 12,789,768,802.68 7.2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0,04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5.91% 1,305,214,885

质押 1,133,009,475

标记 1,133,009,475

冻结 2,541,446,528

车成聚 境内自然人 3.69% 105,027,091 78,770,318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长安信托－齐翔
腾达第一期员工持股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65% 75,386,21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26% 35,720,95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招商安华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5% 24,147,520

徐建裕 境内自然人 0.77% 21,950,000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65% 18,597,661

梅景明 境内自然人 0.45% 12,712,405

李琳 境内自然人 0.40% 11,400,000

宋义龙 境内自然人 0.36% 10,125,3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车成聚先生持有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20.00%的股份，车成聚先
生与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以外，未知其余
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前十名股东中，梅景明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2,712,405股， 李琳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1,400,000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

齐翔转 2 128128 2020 年 08 月 20
日

2026 年 08 月
19日 67,980 0.6%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50.46% 48.52%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2.40 13.40

三、重要事项
1、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342 号文）核准，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8月 20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了 2,99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2,990,000,000.00元。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为 2,990,000,000.00 元，扣除承
销费、保荐费等发行费用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2,966,543,311.66元。 2020年 9月 15日，公司发行的
可转债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代码 128128。 根据《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 2021 年 2 月 26 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
2026年 8月 19日止。 截止报告期末，“齐翔转 2”累计已有 2,309,622,100 元（23,096,221 张）转换成公
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 291,935,938股（其中优先使用公司回购股份转股数额为 26,974,600股）。“齐翔
转 2”剩余可转债金额为 680,377,900元，剩余债券 6,803,779张。 详情参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 日在
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2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8）。

2、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齐翔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雪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雪松实业”）正在筹划公司
控制权变更的相关事项，并同 PAGAC PEARLET HOLDING PTE.LTD.（以下简称“PAGAC”）签署了《关
于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购买和融资交易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3 月 7 日、2022 年 3 月 9 日和 2022 年 3 月 17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控股股东筹划控制权变更暨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4）、《关于控股股东筹划
控制权变更事项的进展暨复牌公告》（公告编号：2022-017）和《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署交易框
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19）。公司已配合 PAGAC聘请的第三方中介机构完成对公司
的全面尽职调查工作，并将持续配合中介机构就股份转让相关的事项做进一步资料补充。 同时经公司
向齐翔集团及雪松实业确认，尽管齐翔集团和公司股权存在被司法冻结、司法标记事项，交易各方一
致同意根据框架协议约定共同推进潜在购股交易。 齐翔集团、 雪松实业以及实控人张劲先生于 2022
年 4月 28日收到 PAGAC的通知，PAGAC对调查结果满意， 并有意推进购买其持有的全部齐翔集团
股权的交易。 公司已于 2022年 4月 30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筹划控制权变更事
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49）》。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前述事项尚无实质性进展，交易各方尚未
签署正式的股份转让协议。 公司将根据前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8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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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8月 15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 2022年 8月 2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
参会董事 9名，实际参会董事 9名。 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车成聚先生主持，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程序、内容、 格式符合相关文件

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2、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 2022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 证券交易所关

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的有关规定，不存在违反募集资金使用 和管理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三、 备查文件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8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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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召开情况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8

月 15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会议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
参会监事 3名，实际参会监事 3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莉敏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董事会编制、审核的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反映了公司报告期内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同意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合理合规，不存在违规占用募

集资金情况的发生。 同意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 备查文件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 8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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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342 号文）核准，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8月 20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了 2,99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2,990,000,000.00 元。 截止 2020 年 8 月 26 日，本公司已收到募集资金 2,990,000,000.00
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等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2,966,543,311.66元。 前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已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中喜验字(2020)第 00096 号《验资报告》。 本次
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投资建设 70万吨/年丙烷脱氢制丙烯（PDH）项目。

（二）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截止 2022年 6月 30日，可转债募集资金余额为 550,714,192.46元。
截止 2022年上半年可转债募集资金累计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净额 2,966,543,311.66

减：累计投入募投项目 2,450,016,447.98

其中：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注【1】 785,147,398.59

减：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注【2】 0.00

减：现金管理支出 注【3】 0.00

加：现金管理收益 19,031,766.27

加：募集资金利息净额（扣除手续费后） 15,155,562.51

剩余募集资金金额 550,714,192.46

注【1】：详见本报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说明，2020 年 8 月 28 日，公司使用募
集资金人民币 785,147,398.59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注【2】：2021年 7月 15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8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 截至 2022 年 6 月 29
日， 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8 亿元全部归还并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该笔款项使用期限未超过 12个月。

注【3】：详见本报告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的说明。
综上，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投入 245,001.64 万元、取得现金管理收益累

计 1,903.18万元、募集资金利息净额（扣除手续费后）1,515.55万元，专户存储余额为 55,071.42万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遵循规范、安全、高效、透明的原则，公司制定了《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审批、使用、管理与监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可转债募集资金到位后，
公司会同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 齐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都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
批。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本公司均严格按照该《募集资金专户储存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
使用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 1603006129520418227 募集资金专户 150,316.65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都支行 801109301421012991 募集资金专户 550,563,875.81

合计 550,714,192.46

（三）使用银行承兑汇票、电汇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操作流
程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使用成本，公司拟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况使用
银行承兑汇票、电汇支付募投项目中涉及的款项，并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到公司一般账户。
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后不使用募集资金账户的资金兑付。 主要操作流程如下：

1、公司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用款需求（包括但不限于设备、原材料等采购支出），在履行相应审批
程序后，通过银行电汇、银行承兑汇票等结算方式以自有资金进行支付，汇总与保留相关支付单据。

2、财务部定期统计未置换的以银行电汇、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募投项目的款项并建立相关台
账，编制明细表并抄送保荐代表人，经保荐代表人审核无异议后，财务部向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提
报与银行电汇、银行承兑汇票等额的募集资金书面置换申请，将拟置换的资金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
转到公司一般账户，用于公司的经营活动。

3、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对公司使用银行电汇、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
款项的情况进行持续监督，保荐机构可通过现场核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核查权，公司应当配合保
荐机构的核查工作。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募集资金投入严格按照计划进度进行。
2、截止 2022年 6月 30日，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450,016,447.98元。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依据公司业务发展和项目建设需求，在公开发行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募投项

目已由公司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本次募投项目先期使用自筹资金共计人民币 785,147,398.59 元,并
由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中喜专审字【2020】第 01412号）。

公司于 2020年 8月 28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785,147,398.59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光
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均发表明确同意意见（详见公司公告：2020-075）。

4、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在不影响募投项目资金使用的前提下，2020

年 9月 11日,经公司第五届临时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
民币 8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详见公司公告：2020-086）。公司于 2021年 7
月 14日全额偿还前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8亿元（详见公司公告：2021-063）。

2021年 7月 15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8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详见公司公告：2021-066）。 截
至 2022年 6月 29日， 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8 亿元全部归还并存
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该笔款项使用期限未超过 12个月（详见公司公告：2022-074）。

2022年 6月 29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6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详见公司公告：2022-
077）。

5、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2020年 8月 2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不超过 21亿元。 在 21亿
元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详见公司公告：
2020-076）。

2021年 8月 3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额度不超过 2亿元。 在 2亿元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一年，单个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 12个月（详见公司公告：2021-078）。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止，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余额为 0.00 万
元。

2022年上半年实际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
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 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及存放的相关信息能够做到及时、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和信息披露不充分的情形。
特此公告。
附表：《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8月 29日
附表：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2,990,000,000.00
本年度
投入募
集资金
总额

507,200,691.01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0.00 已累计

投入募
集资金
总额

2,450,016,447.98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
例 0.00

承 诺 投
资 项 目
和 超 募
资 金 投
向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 含
部分
变
更）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1）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 度
（%）（3）
＝（2）/
（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万元）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承 诺 投
资项目
70 万 吨
/年丙烷
脱 氢 制
丙 烯
（PDH）

否 2,990,000,000.00 2,966,543,311.66 507,200,691.01 2,450,016,447.98 82.59%
2022
年 3
月

-1958.73
不
适
用

否

承 诺 投
资 项 目
小计

2,990,000,000.00 2,966,543,311.66 507,200,691.01 2,450,016,447.98

未 达 到
计 划 进
度 或 预
计 收 益
的 情 况
和 原 因
（分具体
项目）

受市场需求环境变化、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产品价格下跌，导致项目效益不及预期。

项 目 可
行 性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的
情 况 说
明

无

超 募 资
金 的 金
额、用途
及 使 用
进 展 情
况

无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实
施 地 点
变 更 情
况

无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实
施 方 式
调 整 情
况

无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先
期 投 入
及 置 换
情况

2020年 8月 28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785,147,398.59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用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暂 时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情况

（1）2020年 9月 11日，经公司第五届临时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人民币 8.00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 公司于 2021年 7月 14日全额偿还前次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8.00亿元。
（2）2021年 7月 15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
过人民币 8.00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 截至 2022年 6月 29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8亿元全部归还并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该笔款项使用期限未超
过 12个月。
（3）2022年 6月 29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不超过人民币 6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

用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情况

（1）2020年 8月 2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不超过 21 亿
元。 在 21亿元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2）2021年 8月 3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不超过 2
亿元。 在 2亿元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单个理财产品的投资
期限不超过 12个月。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止，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余额为 0.00万元。

项 目 实
施 出 现
募 集 资
金 节 余
的 金 额
及原因

不适用

尚 未 使
用 的 募
集 资 金
用 途 及
去向

根据公司募投项目“70万吨 /年丙烷脱氢制丙烯（PDH）项目”投资进度安排，预计公司在未来 12 个月将会有
部分募集资金闲置。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公
司决定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亿元，期限不超过 12个月。

募 集 资
金 使 用
及 披 露
中 存 在
的 问 题
或 其 他
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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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 万吨 / 年顺酐装置检修完成

并恢复生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 20万吨/年顺酐装
置例行检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7），公司顺酐装置运行及催化剂使用寿命已达周期上限，为确
保顺酐装置的安全、平稳运行，将按计划进行例行停车检修。

截止目前，公司 20万吨/年顺酐装置已完成检修，现已恢复正常生产，并已进入稳定运行状态。 停
车检修期间公司对顺酐装置进行了例行的催化剂的更换和设备的维护保养， 确保了装置的安全平稳
长周期运行。

特此公告。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8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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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4 万吨 / 年顺丁橡胶及配套项目

建成投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4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扩建 4 万吨/年顺丁橡胶及配套项目的议案》，公司拟在原有
设计产能 5万吨/年顺丁橡胶装置的基础上继续投资扩建 4万吨/年顺丁橡胶装置并配套建设 20万吨/
年丁二烯抽提装置。 详情参见公司于 2022年 1月 25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2022-007）。

目前，公司投资扩建的 4万吨/年顺丁橡胶项目生产线已建设完工，装置流程已全线贯通并顺利产
出合格产品，实现一次开车成功。 同时 4万吨/年顺丁橡胶项目配套的 20万吨/年丁二烯抽提装置也已
建成投产，实现一次开车成功并顺利打通装置全流程。 后续公司将根据装置运行情况进一步优化相关
工艺参数，使装置尽快达产。

20万吨/年丁二烯抽提装置的建成投产， 将有利于进一步降低公司顺丁橡胶装置的生产成本，同
时公司可以根据丁二烯和顺丁橡胶的市场行情灵活调整装置负荷，实现装置利润最大化。

由于项目从试生产到全面达产尚需一定时间，项目产能的释放需要一个过程，且即使全面达产，
亦有可能面临因市场需求环境变化、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导致项目效益不如预期等风险，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8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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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的情况
基于公司经营发展和 30万吨/年环氧丙烷项目建设的需要，公司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

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的项目贷款，具体内容如下：
1、 贷款主体：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 项目：30万吨/年环氧丙烷项目。
3、 贷款金额：人民币 10亿元。
4、 贷款期限：8年。
5、 贷款利率：根据市场利率水平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协商确定，最终以签订的借款

合同为准。
6、 担保方式：以 30万吨/年环氧丙烷项目的土地及设备作抵押，由董事长车成聚先生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
7、 贷款用途：用于 30万吨/年环氧丙烷项目建设。
上述贷款额度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在董事会的审议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为提高工作效率，及时办理贷款业务，授权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人员根据实际经营情况
办理公司本次项目贷款全部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签署有关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发生业
务往来的相关各项法律文件。

本次申请项目贷款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二、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
2、成立日期：2009年 12月 4日
3、注册地点：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世纪路 218号医药创新中心 A座综合楼 101、201
4、负责人：尹谨超
5、主营业务：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代理买卖外汇；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
务；代理收付款项；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他享有行政许可权的机构核准或备案并经上级
机构授权的业务（凭《金融许可证》经营，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申请项目贷款是为了满足公司经营发展和项目建设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公司发展，改善公司

财务状况，加快推进项目建设进度。 目前，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本次向银行申请
项目贷款不会给公司带来重大财务风险，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8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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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为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

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支持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展，促使公司更加便捷获得银行贷

款，保证公司经营发展和 30万吨/年环氧丙烷项目建设资金的需要，公司董事长车成聚先生拟为公司
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并授权有关人员办理相关
担保手续。 以上连带责任保证为无偿担保，不向公司收取任何费用，也无需公司提供任何反担保。

车成聚先生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车成
聚先生为公司关联自然人，本次接受担保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 2022年 8月 26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长为
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车成聚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
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取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同意， 且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次关联交易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10条的规定：上市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上市公司单
方面获得利益且不支付对价、不附任何义务的交易，包括受赠现金资产、获得债务减免等”，可以豁免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接受关联方担保，公司不提供反担保，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人暨关联方基本情况
车成聚先生系公司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05,027,091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69%。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车成聚先生属于关联自然人。
车成聚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
2、 担保债权最高金额：人民币 10亿元整
3、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1）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 融资分别计算，就每笔

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2）如单笔主合同确定的融资分
批到期的，每批债务的保证期间为每批融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3）如主债权为分期偿还的，每
期债权保证期间也分期计算，保证期间为每期债权到期之日起三年。

四、交易目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车成聚先生本次为公司向银行申请人民币 10亿元项目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为公司解决了向

银行申请项目贷款需要担保的问题，体现了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对公司发展的支持，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公司的经营发展有积极影响。 同时有利于公司加快推进 30万吨/年环氧丙烷项目
的建设，确保 30万吨/年环氧丙烷项目按期完工并投入运营。本次担保公司未提供反担保，不存在损害
上市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2022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2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车成聚先生与公司未发生关联交易。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认真审议了董事会提交的《关于董事长为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我们一致认为关于公司董事长为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
公正、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上述涉及关联交易的事项提交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 同时，关联董事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长为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连带责任担保，属于正常的融资担保行为，有助于公司获

得银行贷款，满足公司项目建设及运营资金需求。 本次关联方为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提供担保，
有利于公司发展，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本次关联交易没有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董事会在本议案
的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关联担保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不
会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董事长为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公司接受关联方
担保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10条的规定，可豁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的独立意见；
4、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8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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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召开情况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8 月 22 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会议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应参会监事 3名，实际参会监事 3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莉敏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董事长为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董事长为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属于正常的融资担保行为，有助于公

司获得银行流动资金贷款，满足公司项目建设及运营资金需求。 董事会在本议案的审议过程中，关联
董事进行了回避，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关联担保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
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长为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 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 8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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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22年 8月 22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 2022年 8 月 26 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应参会董事 9名，实际参会董事 9名。 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车成聚先生主持，会
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的议案》
本次申请项目贷款是为了满足公司发展和项目建设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公司发展，进一步提高经

济效益。 目前，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本次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不会给公司带来重
大财务风险，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董事长为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董事长为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属于正常的融资担保行为，有助于公

司获得银行流动资金贷款，满足公司项目建设及运营资金需求。 本次关联方为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提
供担保，有利于公司发展，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影响。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 同意董事长为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关联董事车成聚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
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长为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表决结果：8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1票回避
三、 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8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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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科华数据 股票代码 00233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林韬 赖紫婷
办公地址 厦门火炬高新区火炬园马垅路 457号 厦门火炬高新区火炬园马垅路 457号
电话 0592-5163990 0592-5163990
电子信箱 lintao@kehua.com laiziting@kehua.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212,968,834.67 2,220,184,071.63 -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6,087,818.68 185,618,063.92 -10.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53,466,406.68 174,723,700.75 -12.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17,002,398.08 -173,307,804.94 456.02%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6 0.40 -1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6 0.40 -1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0% 5.62% -1.0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9,562,508,346.65 9,571,292,317.69 -0.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651,297,887.09 3,527,869,342.57 3.5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5,00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厦门科华伟业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73% 91,055,442 0

陈成辉 境内自然人 17.06% 78,723,124 59,042,343 质押 17,000,000

石军 境内自然人 1.73% 7,974,235 冻结 7,974,235

黄婉玲 境内自然人 1.61% 7,438,300 0

上海烜鼎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烜鼎星
宿 17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94% 4,328,000 0

吴有香 境内自然人 0.92% 4,267,680 0

林仪 境内自然人 0.86% 3,977,857 2,983,393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
四组合 其他 0.77% 3,538,40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0.76% 3,505,101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泰柏瑞中
证光伏产业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64% 2,949,5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名股东中， 公司控股股东厦门科华伟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大股东
为陈成辉先生，两者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的控股股东厦门科华伟
业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成辉与其他前 10 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关于开展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事项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科华数据股

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拟实施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方案。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证券专用账户的开户手续。 详细内容可见公司于 2022年 7月 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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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上午
9:00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2年 8月 15日以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监事会由监
事会主席赖永春先生主持，会议采取表决票方式进行了表决。 会议应到监事 3名，现场实到监事 3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1、公司半年报编制和审议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

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2、半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
的信息能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2022 年上半年的经营管理情况和财务状况；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
参与半年度报告编制的人员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特此公告。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 8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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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华数据 ”或“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2年 8月 14日以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于 2022年 8月 25日下午 15:00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 7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也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内
容以及召集、召开的方式、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成辉先生
召集并主持。

与会董事经过充分的讨论，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一、以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回避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科华数据股份有

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经董事会核准，认为

《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中国证监会的
相关规定，报告内容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详细内容见本公告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科华数据股份
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8月 29日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
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20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及《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我们作为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的相关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并对公司以下相关事项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和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作为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及投资者负责的态度，按照实事求是的原
则，对公司报告期内（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对外担保和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
公司资金情况进行了认真地了解和核查，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的情况，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
联方以其他方式变相资金占用的情形， 也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并累计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的违规关
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二）报告期内，除为合并报表范围之内的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之外，公司未进行其他担保行为，
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情形。

（三）公司已严格按照《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履行了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和信
息披露义务。

独立董事：张国清 陈朝阳 阳建勋
2022年 8月 25日


